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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

  98年「奬勵跨領域之藝術創作與研究」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研究推廣組 曾意雯小姐 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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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66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7號

	徵選資料請參選者依序整理，並以迴紋針固定於左上角（除企劃書外，其餘文件請勿使用訂書機）

□參選總表（附件一）一式1份
□所有創作者是否皆簽署授權同意書及填寫身份證字號

□是否核蓋校\系章

□參選者資料表(附件二) 各一式1份
□二人以上共同創作者，應分別各自填寫

□貼妥照片、國民身分證及學生\教師證影本
□企畫書一式7份
□參選資料光碟片一式7份

	左列請參選者務必確實檢查資料內容後，

劃記「ˇ」符號以利處理，檢附資料缺漏不全者，本館得視為資格不符，並不予受理。


參選單位：


參選代表人：


聯絡電話：


聯絡地址：





應徵職稱：




















請黏貼


掛號郵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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